
委託跨行匯款退稅申請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本人應退稅款同意直接匯入本申請書帳戶內，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  貴單位有關規定辦理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：送管理單位核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：業務單位存查（可用影本代替） 

存款人 
（限納稅義務人） 

姓     名 
（或營利事業名稱） 

許   小   明 
 

存款人同意匯入應退稅
款蓋章欄 

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（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） 

P 1 2 3 4 5 6 7 8 9 電話：05-5323941 

銀行（解款行）帳號 
（分行+1 位檢查碼） 

總 行 分 行 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（14 位） 
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分行 

           農會           分部 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府文 郵局 

      第  信用合作社      分社 

郵局存簿儲金 
局號 0 0 6 1 2 3  3 號 

帳號 1 2 3 4 5 6  7 號 

稅目 

管        理        代        號 

縣市 機關 鄉鎮 稅目別 細稅 年期別 資    料    號    碼 檢查碼 

房屋稅 P 63 0 1 1 0 1 9 2 0 1 0 1 2 3 4 5 6 7 8 9 0 0 0 0 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1.本申請書請按應辦退稅繳款書收據聯填寫。 

      2.本申請書所列納稅人應退稅額，若無法辦理匯款存入時，該項稅款納稅人同意改以退稅支票方式另行辦退。    

      3.退稅帳戶以納稅義務人本人、營利事業者以本事業之存款帳戶為限。並請提供存摺封面影本。 

此致 
     雲林縣稅務局      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（受退稅人）：許   小   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 ：P12345678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 絡  電  話   ：05-532394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 絡  住  址   ：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35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  請   日   期：    101    年   10  月   23      日  

許小 

明印 

  

許小 

明印 

  


